












 

 

 

 

 

 

 

 

 

 

 

 

附   件 



 

【附件一】 

數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親愛的股東，大家好： 

110 年度本公司出貨數量為 207,475PCS，合計營收為 444,335 仟元，客戶與 Eclatorq

品牌比例為 96:4。 

111 年 1/1~3/1 已接訂單數量約為 18,401PCS，合計產品營收約為 47,033 仟元，已達

111 年度全年營收之 7.8% (111 年度營收設定目標為 5.4 億元)，出貨地點除中南美非洲

零星出貨外，遍及全球。 

 

展望 111 年度，首要工作為擴大新產品線與加強客戶全方位之服務，藉以拉開與競爭對手

的技術距離與加強對客戶的服務能量。其次，在於開發數位工具專業工廠之雙邊合作，藉

以技術壟斷，避免競爭者的技術競爭。再者，降低成本，順利度過新冠疫情時期全球經濟

的不穩定期。 

 

 

 

 

 

 

 

 

 

 

 

 

 

 

 

 

 

 

 

 

 



 

一、  民國 110 年營業實施成果 

110 年度營業總收入 444,335 仟元，稅前淨利 120,173 仟元，稅後淨利 96,278 仟

元。 

 

二、  民國 110 年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一)  財務收入 

110 年利息收入為新台幣 1,040 仟元。 

110 年利息支出為新台幣 0 仟元。 

(二)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0年度 

資產報酬率 18.63% 

股東權益報酬率 23.3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62.54% 

純益率 21.67% 

每股盈餘 $5.34 

 

三、  民國 111 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  預期銷售數量：265,000PCS 

1.  北美：166,000PCS 

2.  歐洲：41,000 PCS 

3.  亞洲：41,000 PCS 

4.  其他：17,000 PCS 

 

(二)  研究發展 

1.動力工具 

2.量測技術 

3.無線傳輸技術 

4.顯示技術 

5.防呆技術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數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十三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股

東常會由董事會依法召集，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本

公司召集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其行使方式依

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之。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股

東常會由董事會依法召集，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本

公司召集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其行使方式依

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

式為之。 

配合法令修正 

第廿八之

一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

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

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就其餘

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 

前項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提列法定

盈餘公積。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整體經

營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並考量

公司未來之資金需求、財務結構

及整體營運狀況等因素來分配，

以達成穩定經營發展之目的，故

每年股東股利發放總額不高於可

供分配股東股利之盈餘總額之百

分之九十，但若可供分配股東股

利之總額未達每股 0.5 元時，則

不受前述比率之限制。現金股利

分派之比例應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

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

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依法令規定提列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

利。 

                 前項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提列法定

盈餘公積。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整體經

營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並考量

公司未來之資金需求、財務結構

及整體營運狀況等因素來分配，

以達成穩定經營發展之目的，故

每年股東股利發放總額不高於可

供分配股東股利之盈餘總額之百

分之九十，但若可供分配股東股

依實務需求修正 



 

百分之十，惟發放比例得視當年

度實際獲利及營運狀況調整之。 

利之總額未達每股 0.5元時，則

不受前述比率之限制。現金股利

分派之比例應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百分之十，惟發放比例得視當年

度實際獲利及營運狀況調整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四○條規

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

公司法第二四一條規定之法定盈

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五月

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五月

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五月

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五月

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五月

十二日。 

增列修訂日期及

次數 



 

【附件六】 

數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二條 資產範圍及用詞定義： 

(略) 

三、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

法、銀行法、保險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

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

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

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

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

估自身專業能力、實務

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

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

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

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

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

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

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

資產範圍及用詞定義： 

(略) 

三、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

法、銀行法、保險法、金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

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

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

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

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

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

估自身專業能力、實務

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

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

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

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

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

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

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

配合法令

修訂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

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

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

相關法令等事項。 

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

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

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

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循

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四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略) 

四、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

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略) 

四、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處理程序： 

(略)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處理程序： 

(略)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 

配合法令

修訂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以上。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以上。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處理程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處理程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 

 (略) 

五、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

理： 

(一)、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

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略) 

(五)、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

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

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

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

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

上限)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 

 (略) 

五、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

理： 

(一)、董事會指定總經理為高階主管人

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

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略) 

(五)、董事會指定總經理為高階主管人員

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

否確實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

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

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

逾損失上限)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並採因應之措施。 

配合法令

修訂 

第十二條   關係人交易之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以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關係人交易之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以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配合法令

修訂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年，已依本辦法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部

份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至新臺

幣貳千萬元者，授權董事長先行核決，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年，已依本辦法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部

份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至新臺

幣貳千萬元者，授權董事長先行核決，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時，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

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

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子

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交易金額

之計算，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規定提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及審

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五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 

(3)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

等級之外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 

(3)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配合法令

修訂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之一般金融債券（不

含次順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

基金，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不含次順位

債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期貨信託基金，或

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

證券，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第二十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109 年 6 月 19

日，並修訂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109 年 6 月 19

日，並修訂於民國 111 年 5 月 12

日。 

配合修訂 

 

 



 

【附件七】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提名人 數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姓名 主要經(學)歷 持有股數 

董事 

候選人 

游祥鎮 交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碩士 

銳泰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07,210 

董事 

候選人 

三六合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 

6,098 

董事 

候選人 

至光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 
- 

1,152,833 

董事 

候選人 

吳傳福 
國立台北工專-機械工程畢 

1,152,833 

董事 

候選人 

林健國 彰化工業五年制機械科 

義成工廠(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第十二屆理事長 

1,152,833 

董事 

候選人 

英發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 

1,102,833 

董事 

候選人 

巧連升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 

1,149,785 

獨立董事 

候選人 

陳奕嵩 國立台北工專-電子工程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特助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  

晶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0 

獨立董事 

候選人 

許文冠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學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0 

獨立董事 

候選人 

高進棖 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聯正律師事務所 執業律師 

0 

 


